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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新视野·

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若干思考

黄正建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界发展出若干研究出土或传世文书的新学问，时代涵盖战国

秦汉直至明清。虽然这些学问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但却并没有形成和建立起自己的

“古文书学”。2010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研究甲骨文金文、秦汉简

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的年轻学者倡导下，成立了 “古文书

研究班”。到 2012 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标志着 “中国古文书

学”正式成立。“中国古文书学”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5 年。在 5 年的实践中，

我们对有关“中国古文书学”的成立背景、定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性质和特

点等逐渐有了一些思考。不过由于 “中国古文书学”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只有

在不断实践中，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或说明上述问题，因此以下所谈必定十分浅显，属

于真正的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视并开展积极讨论。

一

促成“中国古文书学”成立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从外部因素说，近年来历史学界有一种理论影响很深，即所谓 “后现代主义”

或历史相对主义。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史学著作、所有历史撰述都是人为完成的，都含

有作者的主观意图，因而都是靠不住的。面对这种影响甚广的思潮，学术界出现了两

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是更加重视史书作者的主观表达，试图在史书呈现的 “史实”
中找到作者对史料的选择、裁剪、改造，从而挖掘史书表达背后的真相。这种探究史

书作者如何撰述“史实”的作法，就形成了现在十分流行的关于 “书写方式”的研

究热潮。第二种回应则是倡导回到史书编纂之前的原始资料，直接从原始资料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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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于是近年来新建立了一些与此有关的学科，如 “写本学”“古典学”。所谓

“写本学”，研究的是刻本之前的写本; “古典学”则致力于对经典原始形态进行研

究。“古文书学”的成立，也是这后一种回应即重视原始资料潮流的产物。
虽然同是重视原始资料，但 “古文书学”与 “写本学”不同，并不研究典籍，

同时与“古典学”专注于古代经典也有所不同。“中国古文书学”致力于研究原始状

态下的“文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比“写本学”“古典学”要更紧密一些。
从内部因素说，以往中国没有 “古文书学”主要原因是存世文书太少，因而文

书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学者也缺乏利用文书从事历史研究的自觉意识。近

年来，随着历代简牍、文书的大量出土，以及传世文书的成批发现，相关研究日益兴

盛，陆续形成了简牍学、敦煌学、吐鲁番学、黑城学、徽学等专门学科，文书在各断

代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有必要建立一个跨断代、跨领域的统一以 “文书”
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了。“古文书学”于是应运而生。

以上两种因素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对原始资料 ( 如何认识、如何利用) 的重视。
我们知道，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一般而言，史料可分为物质史料、文献史料和精神

史料。前者如遗迹遗物、后者如传统习俗，此外最主要的是文献史料。文献史料又可

分为处理事务的文书、个人撰写的著作、编纂的史书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其中

“文书”就是最原始最基础的史料 ( 参见阿风 《文书与史料系统》，《中国史研究动

态》2017 年第 5 期) 。建立“古文书学”的目的，就是倡导重视 “文书”这一原始

史料，并提倡一种符合“文书”性质与特色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

二

“古文书学”研究的是“古文书”。所谓 “古”文书，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

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而言，“古”文书一般应指 1911 年清朝灭亡之前的文书。那么什

么是“文书”呢? 古文书学中的 “文书”与过去我们一般泛称的例如 “敦煌文书”
之类文书并不相同。古文书学中的“文书”有其特定含义。
“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借鉴了日本古文书学。这是因为日本古文书学十分发

达。就“文书”定义而言，“日本古文书学”对其有个经典定义: 文书是 “甲方为了

将自己的意图传达给乙方而做成的一种意图表示手段” ( 佐藤进一 《古文书学入

门》) ，或者是“发件人为向收件人传达自己意志而用文字做成者” ( 日本历史学会

《概说古文书学》，吉川弘文馆，1983—1989) 。这个定义规定了 “文书”的性质: 第

一，必须有甲方乙方，或发件人收件人，若只有单方作者不成其为文书。第二，必须

是将一方的意图或意志传达给另一方，即有一种传递传达的功能。第三，必须是使用

文字 ( 而非图像、声音) 做成的。至于材料则不限，竹木、纸张、金石皆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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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纸张。后来，日本学者对这一定义也有补充。一个补充是: 收件人若是非特定

的多数或是潜在者也可以，比如涉及众人的 “布告”之类。另一个补充是除契约这

种有双方当事人的文书之外，“帐簿”等能促使人力或物资移动的经济文书，也属于

“文书”范畴。
结合日本学者的定义，我们认为古文书学意义上的 “文书”应该具有以下性质

或特征: 第一，它是未经后人改动过的原始资料。第二，它不包括各种撰写或编纂的

典籍。第三，它一般是用文字书写的。第四，它以发件人向收件人表达意图者为主，

同时包括帐簿等经济文书。第五，它应具有完整格式，例如牒、状类文书一般应包括

发件者、收件者、结尾用语、日期等要素。
文书与典籍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它是当时处理事务的原始文件，不同于反映

个人意志的编纂物，尤为重要的是它根据文书传递对象身份地位的高低，具有上行、
平行、下行等各种类型，并因此而有不同格式，同时依时代不同，还具有署名、画

指、画押、钤印等显示权力或保证真实性的不同方式。这些格式与署名、画押、钤印

等，是文书区别于其他文献的极重要的特征。
因此，所谓“古文书”，主要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而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诏、敕、

牒、符、辞、状、表、启等由一方发给另一方的官文书 ( 公文书) ，也包括具有双方或多

方当事人的契约文书、诉讼文书，还包括能致使 ( 促使) 人和物移动 ( 活动) 起来的帐簿

类经济文书，以及用于个人交往的书信文书。契约文书和书信文书等又可称为“私文书”。
“古文书”的主体类型，是那些由一方将自己意图传达给另一方的文书。由于发件

者与收件者的身份地位不等，体现在文书上就有纸张、格式、用语、平阙等种种不同。
此外，时代、地域的不同也使文书面貌千差万别。为了综合研究这些文书存在的等级差

别，探讨不同文书具有的作用大小和价值高低，找出各种文书内含的统一特点和规律，

就需要一种能涵盖各种文书并能研究各种文书的学问，这种学问就是“古文书学”。
古文书学主要从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研究文书。所谓 “外在”，主要研究文书的物

质方面，包括材料 ( 竹木、金石、纸张) 、形制 ( 尺寸大小、剪裁修整、封口方式) 、
字体、印章等。所谓“内在”，主要研究文书的史料方面，包括文书的样式 ( 书式、
格式) 、用语、内容等 ( 福尾猛市郎《古文书学入门》) 。研究古文书，归根结底是要

研究这些文书所起的作用: 既包括它们作为实用文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包括丧失

了当时作用之后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作为史料所起的作用。无论研究形制，还是研究

书式，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文书所起作用的大小。
在古文书学上述两个研究领域中，对于研究早期文书 ( 宋元之前) 的多数学者

而言，能够接触到文书原件的机会很少，因此所谓文书物质方面的研究很难进行，对

文书的研究就集中在书式 ( 含署名、画押、钤印方式) 和内容方面。由于内容方面

是所有古文献研究都会关注的，因此文书的 “书式”研究就成了文书研究最重要的

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古文献研究的重要标志。
所谓“书式”研究，就是要研究文书的格式。不同等级不同用途的文书，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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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式，起着不同作用。其中官文书的书式，一般规定在法典或官方文件中。例如唐

代《公式令》规定了《牒》的书式如下:

牒式:

尚书都省 为某事

某司云云，案主姓名，故牒。
年月日

主事姓名

左右司郎中一人具官封名 令史姓名

书令史姓名

这是“尚书都省牒省内诸司式”，是上对下的文书。我们注意到《牒》式关于内容方

面只用“云云”代替，其他都是格式，包括年月日位置、各级官吏署名位置，以及是否要

写“姓名”等。可见法律对文书的规定主要是一种格式规定，格式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从“古文书学”的立场研究文书，基本一点就是要研究如 《牒》式这样的各种

文书的不同格式，从而正确判断它在当时起到的作用。复杂的文书，层层转述，间有

判语，不懂其中的格式，就无法正确理解其内容，甚至会导致对史实的错误解释。因

此，“书式” ( 格式) 是文书之所以成其为 “文书”的决定性因素。文书研究，除了

“内容”研究十分重要外，最重要的就是对“书式” ( 格式) 的研究。

三

中国古文书学与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古文书学相比，具有哪些特点呢? 这个问题的

详细研究有待来日，这里只想指出两点: 第一个特点表现在古文书的来源上。日本的

古文书主要是传世文书，保存在寺院、神社、村邑、家族中，大都比较完整，有些土

地所有文书延续 300 年以上。中国的古文书，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文书，除内阁大库

档案与部分地方衙门档案外，多数保存在地方村镇组织或家族中，这点与日本古文书

的保存类似。但同时，宋元以前的古文书，则多来源于墓葬或石窟等，保存具有偶然

性。这些出土的文书很多有残缺，有些是因为其背面的再利用而被保存下来。这些出

土文书数量现在越来越多，而日本的古文书缺少这种来源的文书。这两种不同来源的

文书，在当时的作用其实有所区别。保留在寺院、家族中的文书，是为了证明所有权

及其继承性，而出土于墓葬的文书，除了证明所有权者外，还有的为了证明身份，有

的是被再利用，有的甚至可能具有术数文化性质。
第二个特点表现在文书的类型上。日本自公元 9 世纪以后，天皇权力逐渐缩小，

幕府将军权力增大，后来战国大名也拥有很大权力。不同的掌权者设立不同权力机

构，下达不同类型命令，于是造成日本古文书类型的复杂。例如除学习唐朝的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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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文书”诏敕牒符外，还有“公家样文书”的下文、宣、纶旨、教书，“武家样文

书”的印判状、纷失状、起请文、军忠状等。同样是书状，又有 “奉”和 “直”的

区别; 同样是下文，还有 “奥上署判”与 “袖判”即判语位置的不同。这些不同均

与发件者身份地位、权力大小相关，文书形成后也有作用大小的不同。反观中国，自

秦朝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后，2000 年基本没有变化 ( 即使分裂时期，制度仍是集

权政治) ，上级下达命令与下级汇报事务遵循大致相同途径，文书类型也就相对比较

简单 ( 虽然各朝都有不同) 。换言之，政治体制的不同造成文书类型和作用的不同，

致使日本古文书种类繁多而中国古文书种类相对简单。
与以上两个文书特点相适应，“中国古文书学”除上节所说定义外，还应注意两

点: 第一是中国古文书学建立在近年来出土文书与传世文书增多的基础上，对于宋元

以前文书而言，由于出土文书总体数量还不够多，因此似乎应该适当扩大 “文书”
范围，将那些官吏名簿、遣策、衣物疏等也包括在文书之内。第二是中国古文书中的

官文书，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同时在延续中有所变化，比如汉代的 “辞”与唐代的

“辞”不同，唐代的“帖”与明代的“帖”也不一样，此外，牒、状，以及私文书中

的契约等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古文书时，一定要注意那些看上去简单一

致实际有很大不同的文书类型的延续与演变。
中国古文书学自成立以来，每年举办一届研讨会，到 2017 年已经举办了 6 届。

其中第四届是“官文书”研究专题，第五届是 “经济文书”研究专题。第三届和第

六届都是国际会议，东亚地区学者都积极参加并提交了论文。以第六届古文书学国际

会议为例，发表的论文有日唐古文书学比较 ( 以文书处理为中心) 、契据文书中的署

名画指画押、古文书与《文集》文书比较、官文书书写、“王言”传播、朝鲜时代古

文书规式研究、公文碑的格式与功能、日本近世文书调查、秦汉司法文书的虚与实、
汉魏户籍文书的判断标准、“私学”相关簿籍与文书的地域考察、政务沟通中的文书

与口头传达、从古文书视角比较唐代告身与日本位记、宋元公文书的事务处理手续、
赋役书册纂修的行政流程、纸背公文、元代户籍文书系统、契约书写变化、契约文书

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从古文书看朝鲜女性地位、文书与史料系统，等等。通

过这些论文可以看到，主动从古文书学视角研究各类文书的学者有所增加，对古文书

学的认同正在扩大，相关成果的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展望未来，“中国古文书学”扩大了基本史料研究领域，增加了处理原始史料的

视角和手段，有着广阔发展前景。我们期待着它能成为与古文献学并列的历史研究的

基础学科，为深化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贡献一分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文书学研究” ( 批准号: 14ZDB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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